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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復牌進度的季度最新消息及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富陽（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i)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上市委員會決定維

持上市科所作出之聯交所決定，暫停本公司股份（「股份」）在聯交所買賣；(ii)日期為二零二

五年九月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聯交所函件所載本公司復牌指引（「復牌指引公告」）；及(iii)

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之公告（「季度更新公告」）（統稱「公告」）。除非另有所指，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復牌指引 

 

誠如復牌指引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本公司接獲聯交所發出的以下對本公司

施加之復牌指引： 

(i) 證明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 13.24 條；及 

(ii) 向市場告知所有重大資料，以供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 

 

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A(1)條，倘本公司股份連續 18 個月（即於二零二七年三月八日屆滿）一

直暫停買賣，則聯交所可取消本公司任何證券的上市地位。 

 



季度最新消息 

 

證明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委聘財務顧問，並已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復牌建議」），以支持

恢復股份買賣。復牌建議載述（其中包括）本公司之最新業務運營情況及財務表現以證明本公

司遵守上市規則第 13.24 條。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透過簽訂多份具約束力的新收入合約，成功重振其原有主要業務。員

工規模亦已擴大，涵蓋管理、業務拓展、研究、銷售及後台團隊成員。上述措施共同建立了可

持續的收入發展軌跡，從而恢復業務的持續經營能力及規模，並實現對業務的有效控制。此外，

為展示業務實質性，本公司的業務拓展團隊正積極推進新業務機會，並在未來持續建立充足的

潛在項目儲備。 

 

向市場公佈所有重大資料 

自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以來，本公司一直按照上市規則，透過在聯交所網站刊發公告的方式，

向股東及投資者公佈所有重大資料，以便其評估本公司的狀況。本公司將繼續於適當時候發佈

公告，讓股東及投資者了解任何重大進展。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

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本公司將適時再作公佈，以知會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達成復牌指引的任何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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